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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0338 证券简称：西藏珠峰 公告编号：2024-057 

 

西藏珠峰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收到独立董事督促函的公告 
 

本公司董事会、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西藏珠峰资源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24年 6月 4日收到独

立董事李秉心先生、刘放来先生和胡越川先生提交的《督促函》，具体内容如下： 

一、函件主要内容 

根据《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》等有关规定，作为西藏珠峰资源股份有

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的独立董事，为切实履行独立董事职责，维护公司及全体股

东利益，我们就以下事项进行质询和督促： 

（一）独立董事已经向公司提出关切的信息披露问题 

公司于 2024年 5月 11日发布为全资子公司（塔中矿业有限公司，以下简称

“塔中矿业”）提供担保的公告，有关公司出具担保函，为塔中矿业与山金智慧

（上海）供应链科技有限公司的业务合作，提供本金最高限额 5亿元人民币的连

带责任保证担保。 

公告披露后，我们即于次日调查了解情况后，在 5 月 13 日以邮件形式向公

司管理层提出关切的信息披露问题，但未收到系统、全面的正式答复： 

1.被担保人塔中矿业的偿债能力和风险控制 

2023 年年度报告显示，塔中矿业当年经营业绩同比大幅下降。经营性现金

净流量出现负数。据我们了解，塔中矿业对外采购劳务或服务过程中，部分项目

金额较大的经营性合同负债尚未支付，存在集中偿债压力和兑付风险。 

如此，该公告对塔中矿业经营状况和偿债能力的表述是否准确，有无充分提

示风险。 

2.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债务是否存在逾期的情形 

2023 年年度报告显示，截至 2023年 12 月 31日，公司提供保证担保的控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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子公司西藏珠峰资源（香港）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珠峰香港”），尚有未退回债

权人厦门象屿新能源有限公司的产品预售款 4598万余元。 

如此，截至该公告日前（2024 年 5 月 10 日），珠峰香港是否还有对债权人

的应付账款，公告中所说逾期担保累计值为零的表述是否准确？ 

（二）本次去函关注的三项问题 

1.2018 年 2月 12日，塔中矿业给万向资源（新加坡）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“万向公司”）的付款指令（1000万美元）清楚地表明万向公司是塔中矿业的客

户。根据合同，1000 万美元是万向公司应付塔中矿业的预付款，资金权属塔中矿

业。根据现有资料，公司领导同意万向公司把应付塔中矿业的预付款 1000 万美

元转到珠峰香港公司（的前身），作为维摩亚洲公司财务资助款。万向公司通过

第三方，分别于 2019 年 7 月转回 1000 万美元，2019 年 12 月又支付利息 137.8

万美元（折合人民币 976万余元）。 

我们认为，这种行为已经损害了公司的利益，构成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嫌疑，

同时暴露了公司相关内部控制制度失效。因为事情还在核查，希望公司尽快查清

事实真相，加强内部控制，严格资金管理。 

2.公司 2023 年年度报告显示，公司（塔中矿业）存在应收万向资源（新加

坡）有限公司欠款 976 万余元。此事与李秉心独董在 2023 年报作出弃权表决意

见中的 1000万美元支付令有关，不论该笔资金定性如何（货款、利息），公司在

2023 年内单方确认该笔款项为应收账款，当年就全额计提坏账准备，账龄不足

一年，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。 

请公司对此予以自查和说明，建议请年审会计机构出具说明意见。如属公司

债权，应当积极追讨，维护合法权益。 

3.公司应高度重视和强化塔中矿业的矿山安全生产管理工作。塔中矿业是公

司目前唯一的生产矿山，十余年来主要采用空场法采矿，未对现有采空区进行全

面监测和治理。应尽快对现有采空区开展实测，评价对生产安全的影响，研究采

取有效地治理现有采空区措施，并及时治理今后新增采空区，确保矿山安全生产。

我们任职期间和现场调研后，曾多次提出对塔中矿业安全生产的关切，建议借鉴

我国矿山安全管理法规组织矿山生产。 

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，任职期间多次采取与管理层和中介机构座谈，调

取、审阅基础材料，与监管机构沟通，全体赴塔中矿业现场调研考察等方式积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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履职。本次去函提示，也是为了公司更加健康、持续、稳定的发展，切实维护公

司和中小股东以及广大投资者的合法权益。 

希望公司管理层能够高度重视上述事项，全面深入地核查，切实有效地回复

和整改，并履行规范的信息披露义务。 

二、其他事项说明 

公司董事会和管理层收到独立董事《督促函》后高度重视，将认真落实独立

董事《督促函》的相关要求，做好相关事项的整改工作。同时将持续保持与各方

的良好沟通，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《中国证券报》《上海证券报》《证券时报》及上海

证券交易所网站（www.sse.com.cn），公司发布的信息以在上述指定媒体、网站

刊登的公告为准。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西藏珠峰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

董  事  会 

2024年 6月 6日 


